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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畢業設計課程須知 
 

  98.10.01 98-1 設計教學會議通過 
  99.01.07 98-2 設計教學會議修訂 
  99.06.03 99-1 設計教學會議修訂 
  99.09.16 99-1 設計教學會議修訂 
  100.05.19 99-2 設計教學會議修訂 
  101.05.18 100-2 設計教學會議修訂 

 

一、課程目標： 

本系畢業設計之目的在於完成學生階段性之建築學習歷程，並整合相關專業知識。課程

目標除檢驗四年來訓練的建築基礎、進階、整合、專題之能力外，更重視學生的獨立思

考、議題探討、邏輯思維、組織統整、溝通領導、及完整執行之建築專業能力。 

 

二、課程要求與修課時程： 

1. 畢業設計採設計 Studio制，修課學生須完成「公開評圖」、「公開展覽」、「作品

集出版」、「作品上網」等程序，方可辦理離校手續。 

2. 畢業設計作品成果須於該學年度內舉辦公開展覽，增加對外交流機會，提升設計競爭

力。 

3. 畢業設計之修業時程區分為一學期或一學年，並採「論文審核制」。一學期修業者，

學生僅得於上學期提出申請，以利學生有更充裕的時間規劃學習生涯；唯須經審核通

過後，方得以一學期完成畢業設計。 

4. 畢業設計於上學期之暑假前須確定指導老師，暑假中應與指導老師商定設計議題與進

度，並確定設計方向與題目等前期作業。 

 

三、畢業設計選組： 

1. 於四年級下學期末舉辦畢業設計選組，詳細的選組方式另定之。 

2. 選組時程與工作室分配相結合，同學須於暑假放假前將工作室整理乾淨。 

3. 畢業設計轉組事項： 

a.畢業設計選組確定後，同學不得任意轉組；如欲轉組時應說明具體理由，並填寫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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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申請表後，經原指導老師、新指導老師、及畢業設計協調老師同意後方可轉組。 

b.轉組須於學期中之前提出。 

c.轉組不得影響各組原本分配之學生名額。 

 

四、一學期修業審核： 

欲提出一學期修業之同學須於上學期開學後兩個星期內提出申請，並經三階段審核；內

容如下： 

第一階段：依據相關規定（詳備註），前四年設計課平均分數在班上排名前百分之三十以

上者得提出申請，並由助教確認資格是否符合。 

第二階段：經第一階段確認並由助教公佈通過名單後，由學生取得指導老師同意，並於

申請表上簽名後，於上學期期末正草圖評圖前七天(含)提出第二階段申請。 

第三階段：於學期期末正草圖評圖時，經五年級設計老師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二分

之一(含)以上同意後；且平均級分須達六以上，得參加該學期畢業設計外評；

通過後即完成畢業設計。 

 

五、每學年上學期授課進度與內容： 

1. 上學期期初進行為期約一個月之共同題設計操作，題目由全體設計老師共同討論決

定。 

2. 完成共同題設計操作後，上學期預定舉辦三次評圖交流會，及一學期修業同學之畢業

設計外評（通過三階段審核之同學）。期間各次改圖的內容由指導老師訂定，以配合

評圖交流會或畢業設計外評之要求。 

3. 第一次評圖交流會（評題），評估畢業設計題目之議題性與可行性；評圖內容至少為

設計題目、使用者分析、基地分析、案例分析等。 

4. 第二次評圖交流會（期中評圖），以了解同學的邏輯思維能力及設計構想；評圖內容

除前階段之內容外，另含規劃設計構想、配置計畫、建築計畫等。 

5. 第三次評圖交流會（正草圖評圖），以了解同學完整之設計發展能力。另本次評圖交

流會亦審核可參加一學期修業之畢業設計外評的同學。 

6. 畢業設計外評（一學期修業者），由外聘的評圖委員與全體設計老師進行評圖。通過

者即完成畢業設計，未通過者則由指導老師繼續指導，進行畢業設計至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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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每學年下學期授課進度與內容： 

1. 下學期預定舉辦三次評圖交流會及畢業設計外評，期間各次改圖的內容由指導老師訂

定，以配合評圖交流會或畢業設計外評之要求。 

2. 第一次評圖交流會（開學後），以檢核同學階段性之設計成果與進度。 

3. 第二次評圖交流會（期中評圖），以檢核同學階段性之設計成果與進度。 

4. 第三次評圖交流會（正草圖評圖），以檢核同學整體性之設計成果與進度，並核定可

參加畢業設計外評之同學名單；未通過者則由期末教學會議討論。 

5. 畢業設計外評（期末評圖），由外聘的評圖委員（學術界及實務界）與全體設計老師

進行評圖，以檢核同學五年的整體學習成效；外評平均級分三(含)以上即完成畢業設

計，外評級分二(含)以下，需擇日貼圖再審；未通過者則由指導老師繼續指導，進行

畢業設計至下一個學期。 

6. 畢業設計展（公開展覽）籌備工作 

7. 舉辦畢業設計展 

8. 作品集出版及系網頁作品上網 

 

七、畢業設計成績評量及計算原則： 

1. 畢業設計須經公開評圖，並由指導老師、全體設計老師、及外聘的評圖委員評量成績。 

2. 各次評圖以 8 個評分等級計算，之後再換算成評圖分數。各評分等級之參考分數範圍

如下所示： 
評分 
等級 

8 7 6 5 4 3 2 1 

分數參考

範圍 
~91 90~86 85~81 80~76 75~71 70~66 65~60 59 以下 

評分等級換算成評圖分數，如勾選整數時，均以該等級範圍內之最低分數計算（如 6
級分為 81 分）；另評分等級亦可使有小數點（如 6.5、4.7、5.3 等；6.5 級分即為 83
分）。 

3. 每次評圖均列入總成績計算，原則上指導老師佔該次成績的百分之六十，全部的對評

老師佔該次成績的百分之四十。畢業設計修業一學年完成者，於上、下學期期末評圖

後，依據評分等級計算學期成績，其中上學期分數佔全學年成績百分之三十，下學期

佔百分之七十。另外，在畢業設計總成績中，老師佔總成績百分之九十，助教佔總成

績百分之十；助教之評分標準公開明定。詳細的成績計算方式另定之。 

4. 一學期修業者，其成績區分成「通過」與「不通過」等兩等級，如為通過時其原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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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由 80 分起算。 

5. 畢業設計全體設計老師及外聘的評圖委員可評量出成績不及格之學生，該些畢業設計

表現不佳之學生，經設計教學會議討論後，應於下學年繼續修習畢業設計。 

6. 學生累積 2 次以上評圖未到者，取消參加畢業設計外評之資格。 

7. 依據上、下學期評圖成績計算後之分數，經全體設計老師討論後，決定全年級成績優

秀者與不及格者名單；前者列為畢業設計獲獎者。另外，成績及格者之指導老師可依

學生表現，加該生成績總分 3 分或減 2 分，畢業設計協調老師另可再加成績總分 2 分

或減 1 分；此調整後的成績始得為畢業設計成績。 

 

八、畢業設計評圖規範： 

1. 每次評圖前事先公布評圖須知，並訂定相關圖面的內容與規範。 

2. 設計說明須佔全部圖面的三分之ㄧ以內，設計圖面至少須有詳細的配置、平面、立面、

剖面、透視等圖面，另可附設計報告書。 

3. 畢業設計第一天外評的前一天，進行全部學生之評圖前點圖及收圖，以讓學生有充分

時間準備口頭報告。 

 

九、畢業設計獎項： 

1. 每學年依據成績，原則上挑選前六名同學頒授畢業設計獎，不分名次前三位為特優

獎，後三位為優秀獎，並於畢業典禮上公開頒獎，其他表現優秀的同學予以公開口頭

鼓勵。 

2. 除上述獎項之外，亦可針對設計議題性高或具特殊性之同學另頒獎項，以鼓勵個別之

同學。 

 

十、完成畢業設計課程： 

1. 完成一學期修業之學生，可以該次成績結束畢業設計課程並登記成績，但仍須配合全

班之進度，共同籌備及參與下學期舉辦之畢業設計展。 

2. 同學必須通過畢業設計外評、完成畢業設計展、繳交作品集電子檔後，方得以登記畢

業設計成績。 

3. 繳交之作品集電子檔須包含原本排版使用之軟體檔案，及 pdf 檔或 jpg 檔，jpg 檔之解

析度不得低於 300d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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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備註： 

依據教育部成績優異學生提前畢業辦法，大學學生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

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系應修畢業學分，並合於「前四年課程學業成績班級平均前百分

之五」者，得申請提前畢業；本畢業設計課程乃爰用此精神，規劃一學期修業之機制。 


